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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 “世界知识产

权日” 刚刚过去， 在创业型公

司越来越多的当下， 更需要格

外重视知识产权问题。

如今， 各种创业型公司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这些公

司主要是围绕 “互联网” 尤其

是 “移动互联网” 发展起来的，

表现为各种 “互联网+”， 他们

或者有新的商业模式， 能整合

现有的资源； 或者有新的技术，

尤其是互联网方面的技术， 可

以革新现有的商业生态。

与传统企业相比， 创业型

公司有很多特点。 比如： 相比

传统企业， 创业型公司的创始

人一般都很年轻， 创业型公司

没有很大的家底， 同时也没有

很大的负担， 他们以改变传统

行业为己任。

另外， 创业型公司也有很

多缺点， 比如： 相比传统企业，

创业型公司的市场不是现成的

而是需要培养的， 创业型公司

缺乏各种资源， 抗风险能力也

比较差。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 要想

超越传统行业企业， 创业型公

司只有在技术或者商业模式上

下功夫。

在我国， 一旦技术和商业

模式成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

往往又会因此面临很大的风险。

很多传统行业的企业也知道技

术和商业模式的重要性， 但是

为什么投入不足呢？ 因为 “山

寨” 文化横行， 新的技术和商

业模式一出现 ， 不成功则已 ，

一旦有点成功， 市场上马上冒

出若干仿冒者， 让市场变得混

乱不堪。

对于研发者、 创始者来说，

这往往代表着前功尽弃。

尤其是与互联网有关的企

业， 面临的环境更为恶劣。 我

国的互联网一直奉行免费、 拷

贝原则， 只有免费的东西才能

得到有效地传播 。 这种环境 ，

对于创新性公司来说无疑是最

不利的。

创新性公司要想解决这个

问题， 只有一个依靠， 那就是

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一般来说包括著

作权、 商标权和专利权。 自己

独立开发的计算机软件可以视

为我国 《著作权法》 保护的作

品， 商业模式可以通过附加商标

的形式来告诉消费者谁才是正宗，

革新技术可以申请为专利。

通过这三个方面的举措， 创

业型公司的大部分核心竞争力可

以得到保护。

听起来很简单吗？ 其实并不

简单。

在市场上， 有很多公司给自

己的产品起了名字， 却没有考虑

到 《商标法》 的规定， 导致刚刚

建立起一些名气， 因为无法申请

商标只能改名字， 积累的商誉前

功尽弃；

也有的公司任性地把他人的

技术当作自己的技术， 把他人的

软件拷贝过来作为自己的软件 ，

把他人网站、 APP 的内容移植到

自己的网站、 APP 上， 结果面临

知识产权诉讼， 且不说赔偿多少，

但至少会直接影响创业型公司的

融资、 上市等进程， 这样的案例

有很多很多。

知识产权可以为企业服务 ，

但前提是企业需要了解知识产权

是什么， 如何才能正确运用知识

产权相关法律。

知识产权也并没有那么复杂，

以至于企业无法掌握； 但知识产

权也没有那么简单， 以至于没有

学过法律的老板靠自己的想象就

能得到完善保护。

也有一些创业型公司认为自

己处于刚刚建立阶段， 积累用户

为第一位的任务， 知识产权还是

其次， 可以等到企业发展壮大一

些再说。 殊不知， 如果一开始就

忽视知识产权的保护， 等企业壮

大之后可能无法收拾。 比如， 企

业有核心技术， 没有申请专利就

把产品推向市场。 如果产品受到

欢迎和仿冒， 企业再想申请专利

将无法满足 《专利法》 有关新颖

性的要求。 到这个时候， 只能扼

腕叹息了。

总之， 创业型公司如果想超

越传统行业企业， 必须在商业模

式或者技术方面有自己的核心竞

争力。 而这个核心竞争力不应该

是会被简单模仿的， 也不应该是

建立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基础之

上。

但是， 目前创业公司的知识

产权意识并不理想。 如果创业型

公司不注意我国有关知识产权保

护的规定， 知识产权有可能成为

他们的命门。

创业须重视知识产权

□北京中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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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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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误

以为， 在试用期内， 双方都可

以随意解除劳动合同。 其实不

然， 即便是试用期内， 用人单

位和劳动者要求解除劳动合

同， 都是有条件的。

劳动者在试用期内解除劳

动合同， 需要提前三日通知用

人单位； 用人单位在试用期内

合法解除劳动合同， 必须符合

劳动者 “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

符合录用条件” 的规定。

如果用人单位在试用期内

随意解除劳动合同， 也可能被

认定为违法解除。

但是， “录用条件” 常常

造成实务操作的难点。

例如， 劳动者在试用期内

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而长期病

假， 导致用人单位无法对试用

期内的劳动者进行考核， 但试

用期已经临近结束， 又无法延

长。

对此问题， 《江苏省劳动

合同条例 》 第十五条规定 ，

“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患病或者

非因工负伤须停工治疗的， 在

规定的医疗期内 ， 试用期中

止”。

但是， 江苏省以外地区并

没有类似 “试用期中止” 的规

定。

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 《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法

律适用问题的解答》 则明确：

“就劳动者是否符合录用条件

的认定， 在试用期的认定标准

可适当低于试用期届满后的认

定标准”， 并且， 双方可以约

定用人单位考核劳动者试用期

不符合录用条件的情况。

这为用人单位试用员工提

供了指引， 对于一些有明确量

化指标的岗位， 用人单位可以

把相应指标作为 “录用条件”

进行约定， 这就可以避免日后

的诸多纠纷。

“录用条件”应具体明确

劳动者在试用

期内解除劳动合

同， 需要提前三日
通知用人单位； 用

人单位在试用期内
合法解除劳动合

同， 必须符合劳动

者 “在试用期间被
证明不符合录用条

件” 的规定。

很多看过我文章的同行和

当事人除了夸我勤奋以外， 还

会问我一个同样的问题： 律师

繁重的工作以外， 哪有那么多

时间写作？ 哪有那么多文章可

写？

而我始终认为， 笔和嘴是

律师两样不可或缺的武器。 勤

于笔耕的律师， 一定是善于思

考的律师； 擅长写作的律师，

一定是有思想的律师。

写作法律文书是每位律师

的基本功， 无论是诉讼律师还

是非诉律师， 撰写各种法律文

书必不可少。 法律文书不需要

太多煽情和文采， 能把法理用

最简短精炼的语言表达出来就

是功夫。

有的律师认为， 发表文章

和写作法律文书是两码事， 写

法律文书是律师工作的一部

分， 但由于工作繁忙， 律师无

法再抽出更多时间去写作法律

文书以外的文章了。

但是我认为， 办理的案件

越多 ， 也就有更多写作的机

会。 因为在办理案件过程中，

针对双方争议的焦点会认真收

集材料， 进行思考和设计， 诉

状 、 答辩状 、 反诉状 、 代理

词、 辩护词、 法律意见书等法

律文书正是自己研究的结晶。

律师代理案件越多， 写作的题

材就越多， 一篇优秀的有思想

的法律文书， 掐头去尾， 稍加

调整并安上一个好标题， 正是

律师最好的原创文章。

刚执业时， 为了展示自己

的专业形象， 我在几家主流网

站上开了博客， 发表的文章颇

受好评， 也因此获得了不少荣

誉。

律师执业初期案件不多，

业务类型也少， 写作题材从哪

里来？ 我认为年轻律师办案经

验不多， 正是学习和积累的阶

段， 文章类型可以放在普法和

社会热点上。

在这一阶段边学习边总

结 ， 消化了的知识就是自己

的， 每研究一个知识点就记录

下来 ， 并加上自己的分析观

点 ， 就是一篇很好的普法文

章。 这种文章的主要读者是普

通老百姓， 谁都会关心与自己

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常识。 社

会热点新闻里常会涉及一些法

律方面的问题， 律师如果能够

及时发表法律解析和独到观

点， 定能在网上受到热捧。

律师业务发展到一定阶

段 ， 就要选择自己的专业方

向， 而所写的文章也要逐步体

现自己的专业性。

当你写出越来越多专业文

章时， 常常意味着你的业务也

会随之渐渐多起来。 很多客户

在和你见面之前会上网搜索你

的名字对你进行了解， 你写的

文章， 你接受过的记者采访，

你在网上的曝光率， 都会为你

加分。

当你在某个领域有了一定

知名度以后， 代理的案件会越

来越多 ， 媒体采访也随之而

来。 因此我后期的文章就以案

例为主， 一是对平时研究的案

例进行点评， 二是介绍自己的

胜诉案例。 有时当事人向我咨

询， 我就直接把写的相关文章

和案例发给他， 当事人提前了

解到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 会

增加对我的信任和委托案件的

机会。

经常会听到一些同行抱怨

没有时间写东西， 其实正如鲁

迅先生曾说过的： 时间就像海

绵里的水， 想要挤总会有的。

我在写作 《婚房保卫战》

一书第一部和第二部的两年

里， 每天上下班路上都在构思

案例故事， 考虑从哪个角度来

分析点评。

现在如果我确定选题准备

写一篇文章， 事先会利用闲散

时间先打腹稿， 而真正提笔有

时不过半小时就够了。

在网上及自媒体上发表文

章的律师多如牛毛， 但不是所

有律师都能脱颖而出。 群众的

眼睛是雪亮的， 哗众取宠不会

长久， 要塑造自己的风格和独

特的见地。

总之 ， 作为律师必须明

白： 付出不一定有回报， 但不

付出就一定不会有回报。

律师的武器：笔和嘴

□广东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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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终认为 ，

笔和嘴是律师两样

不可或缺的武器 。

勤于笔耕的律师 ，

一定是善于思考的
律师； 擅长写作的

律师， 一定是有思

想的律师。

□上海江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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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蒋锋


